[bookmark: _GoBack]第八部分  采购需求

一、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交货期
	指定到货港
	项目现场（交货地点）

	1
	原子力显微镜 
	1套
	详见具体技术规格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二、总则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则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40℃～＋50℃和相对湿度为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220V（10％）/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于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号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被拒绝。
6、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三、具体技术规格

第1包 原子力显微镜 


1. 技术要求：

1. 工作条件：
0. 环境温度：15℃～＋30℃
0. 环境湿度：低于60%
0. 电源条件：220V（10％）/50Hz

1. 设备用途：
主要用于分子铁电晶体、薄膜器件在纳米尺度上的高分辨形貌结构表征和高灵敏度的压电响应测试研究；还能用于高分子材料、聚合物薄膜材料的纳米力学性能测试。

1. 技术规格：
3.1 工作模式：
3.1.1轻敲模式
3.1.2接触模式
3.1.3相位成像模式
3.1.4横向力模式
3.1.5磁场力显微镜
3.1.6压电力显微镜
3.1.7极化翻转谱压电力显微镜
3.1.8静电力显微镜
3.1.9表面电势显微镜
3.1.10力曲线
3.1.11高次谐波成像
*3.1.12双频共振追踪压电力显微镜模式
3.2 扫描器：
#3.2.1 扫描器须是X,Y,Z三轴分离的扫描器，X,Y, Z三个驱动轴须是严格正交
*3.2.2 无需更换扫描器，同一扫描器即可实现：X,Y方向的扫描范围不低于120μm，Z方向不低于15μm
3.2.3 系统高度噪音(探针接触样品表面)≤50pm（平均偏差，1Hz到1KHz带宽）；
3.2.4 系统光学噪音(探针未接触样品表面)≤15pm
3.3 全数字化控制器:开放的BNC信号接口，用户可通过开放接口提取或控制系统，可与其他设备信号交换。
3.4 操作软件：
*3.4.1 操作软件源代码开放，用户可直接在系统操作软件上进行二次开发；原子力显微镜 内部的信号图全部开放，支持用户对原子力显微镜中的任意信号进行调用。
#3.5 智能编程模式：利用智能编程模式，无需写代码即可实现自动切换扫描中心点的三次扫描。具体过程如下：以标准光栅作为样品，扫描30微米的区域。之后扫描微米区域的中心点作为坐标原点，自动实现以（0, 2.5μm），（0, 5μm）和（0, 7.5μm）为扫描区域中心点的5μm范围内的扫描。
#3.6 智能探针校准：探针不需要接触基底即可直接标定出弹性系数和灵敏度，避免传统方法为标定灵敏度而使探针与基底接触，最大限度的保护探针。
*3.7 高压原子力显微镜 模块：系统本身能直接输出（无需外接任何锁相放大器）高达220V的测试电压，能够在高压模式下实现双频共振追踪原子力显微镜 模式和极化翻转谱测试。测试电压须能够通过原子力显微镜主机的操作软件直接进行调节；能够保证正常的原子力显微镜成像基础上，在不低于5微米扫描范围内，实现不低于30Hz扫描速度的原子力显微镜扫描。
#3.8 材料高温加热器：可在大气环境下对样品施加室温至300℃的温控；能够在样品变温时进行正常的原子力显微镜测试，实现变温下的表面电势和压电响应研究。
3.9 高性能防震隔音系统：提供高性能的防震隔音系统，保证原子力显微镜正常工作
3.10 样品台：样品台直径不低于80mm，最高可容纳样品厚度不低于10mm。

1. 产品配置要求
4.1 原子力显微镜 主机（含隔音罩和防震平台） 1台
4.2 高压原子力显微镜 模块 1个
4.3 材料高温加热器 1个
4.4 环境控制器 1个
4.5 工作站 1套
4.6 操作软件 1套

5. 选购附件、备件及消耗品（请参考总则第2.2条）
5.1 探针  
5.2 延长保修期1年价格              
   
6.  技术文件：
6.1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主体及主要附件的详细的操作、安装及调整说明书。
6.2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使用软件的所有说明书。
6.3 投标人应提供电子版说明书。
6.4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使用软件的备份。

（二）质保及售后服务：
1.1 设备安装调试 
1.1.1 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的1个月内到向买方提出详细的安装要求并提供技术咨询。
1.1.2 仪器到达买方所在地后，在接到买方通知后2周内卖方进行安装调试，并在1个月内完成所有技术指标。
1.1.3 卖方、买方共同参加开箱检验，及时对货物数量、品种、型号、规格进行核对、检验，如果在联合开箱检验中发现货物有任何短少，缺损，缺陷或与合同规定不符，双方代表应当场签署1份详细报告，该报告将作为买方在卖方有责任的情况下要求卖方进行更换、修理或补充发货的有效证据。
1.2 技术培训：卖方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应对用户技术人员进行调试、操作、仪器维护、故障排除等方面的现场培训，现场培训时间至少2天。
1.3 保修期：保修期至少为壹年，保修期自用户验收签字之日起计算。如因用户原因未能及时安装调试，保修期从到货之日计起至少15个月。
1.4 维修响应时间：卖方应在24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作出响应，维修服务包括电话指导和现场维修；需要现场维修的，卖方工程师应尽快到达仪器现场；当设备故障严重时,须在五个工作日内到现场解决问题。
1.5 软、硬件升级：操作软件永久免费使用和升级。仪器在保修期内或保修期外，卖方应免费向用户提供仪器软件升级服务，与之相关的硬件升级收取成本费

（三） 订货数量：
 1套

（四） 交货地/目的港：
 用户指定地点。

1. 交货日期：
   合同生效后6个月内。


